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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13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吉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三期）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

库[2015]8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

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

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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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吉林省

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三期）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财务专项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吉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

衡方案》 
指 

《2019 年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 43号

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 43号） 

“财库[2015]83号

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

号) 

“财预[2015]225号

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

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预[2018]34号

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34号) 

“财预[2018]28号

文”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

预[2018]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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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向本所提供有关资料的机构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

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

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关工作

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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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期债券发行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

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发行人 吉林省人民政府 

发行金额 0.7亿元 

期限 10年 

募投项目 
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 

二、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白城市查干浩

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本项目共涉及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一个棚户区地块，即铁西兴隆

地块，改造范围东至兴隆村东侧，南至兴隆路，西至中心街，北至文化路。本项

目改造棚户区居民 600 户；拆迁总占地面积 47.59 万平方米；拆迁总建筑面积

5.62 万平方米。项目实施后，选择原地安置房的有 483 户，选择单一货币安置

的有 117户。 

（二）项目实施机构 

铁西兴隆棚改回迁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08007689676658 

机构名称 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吉林省白城市岭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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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杨喜军 

赋码机关 白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7年 3月 20日 

为了更好地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经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研

究决定，委托白城市查干浩特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代表查干浩

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该棚户区改造项目。根据白城市查干浩特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

果，白城市查干浩特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02072259847E 

名称 白城市查干浩特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77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土地一级开发、城市建设投融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及公益性项目建设、旅游设施建设、房地产

开发、小区环境建设配套施工、园林绿化、场地

租赁管理服务、建筑材料及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城市集中供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岭下镇文化东

路 1号 305室 

法定代表人 卢洪海 

登记机关 白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洮北分局 

经营期限 2013年 07月 11日至 2043年 09月 03 日 

（三）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7年 1月 22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对 2016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备案的通知》（吉建保[2017]1 号），

同意本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2.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9 年 5 月 22 日，该项目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号为

20192208000400000002。 

2019年 5月 23 日，白城市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

（2019）05001号），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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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30 日，白城市自然资源局下发《白城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查干浩

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2016 铁西兴隆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的

复函》（白自然资函字[2019]83号），该项目用地符合供地政策原则，同意通过

用地预审。 

2019年 5月 31 日，白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白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2016 铁西兴隆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白发改投资[2019]150 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9953.09 万元，包

括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费用 4851.24万元，工程费用 12070万元，其他费用 1892.71

万元，预备费 698.14 万元，建设期利息 441 万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

在相关棚改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白城市查干浩特

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发行债券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依法设立、有

效存续的机关法人；白城市查干浩特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

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的

规定。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件，其他批复文件正在依法办理，且将按照法律法

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期债券对应投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和“财预[2018]28 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期债券发行的风险及保障性措施 

（一）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1.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

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

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

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2.偿付风险 

专项债券的偿付主要来自于对应地块土地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收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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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土地市场供求、房地产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3.资金管理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腾空土地是逐年出让，并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如后期资金管

理不当，会给项目的顺利实施造成影响。 

（二）偿债保障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于项目自身 

收益，债务风险锁定在项目内。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

所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在相关棚改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发行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出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有长春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1066421772L）、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8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

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

报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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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一）本期专项债券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发行，发行人具备发行本

期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募集资金将用于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及“财预

[2017]89号文”的规定； 

（二）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件，其他批复文件正在依法办理，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

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三）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主体资格； 

（四）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期债券对应投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和“财预[2018]28 号文”的相关规

定； 

（五）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要求，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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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洮南市棚改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10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吉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三期）洮南市棚改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

库[2015]8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

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

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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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吉林省

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三期）洮南市棚改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年吉林省

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洮南市棚改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吉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

衡方案》 
指 

《2019 年洮南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

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 43号

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 43号） 

“财库[2015]83号

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

号) 

“财预[2015]225号

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

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预[2018]34号

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34号) 

“财预[2018]28号

文”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

预[2018]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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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向本所提供有关资料的机构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

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

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关工作

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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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期债券发行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

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发行人 吉林省人民政府 

发行金额 2亿元 

期限 10年 

募投项目 洮南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洮南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 各项目具体情况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如下： 

（一）各项目具体情况 

1．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

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拆迁地块为 33#地（富文路南、清真路北、兴安街西、沁源街东）及 36#

地（繁荣路北、清真路南、兴安街西、沁源街东）。本项目征收居民总户数 541

户，征收总建筑面积 5.767万平方米。 

新建馨枫雅居小区四至为洮南市教育路南、南二环路北、府城街东、永胜路

西。总占地面积 2.118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705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6.2202万平方米，公建建筑面积为 0.0742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0.4111

万平方米，可提供 612套住房。 

（2)项目业主、实施机构 

2018 年 7 月 4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下发《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洮南市馨枫

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相关事项的通知》（洮政函[2018]50 号）,

授权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

项目购买棚改服务的主体。根据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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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证书》，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0881013595816H 

机构名称 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洮南市团结西路 1506号 

负责人 侯文敏 

赋码机关 洮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6年 7月 19 日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洮南市政府采购中心下发《中

标通知书》，确认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

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根据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洮

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1MA0Y47GF3J 

名称 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吉林省洮南市民生大厦 402室 

法定代表人 戴迪 

登记机关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自 2016年 03 月 10日至长期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

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 年 12 月 25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同意调整洮南市 2018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任务计划的函》（吉建函

[2018]1190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 2018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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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

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洮国土资源预审字[2018]044 号），原

则同意该项目用地通过预审。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G32018001600号），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完成备案，备案号 201822088100000050。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洮

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洮发改

审批[2018]42号），同意建设洮南市馨枫雅居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 

2018年 7月 30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G32018001400 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10月 10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洮南市[2018]

洮建字第 054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8年 10月 12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G32018001700 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

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拆迁地块为 5#地（临洮路北、新发路南、光明街东、松辽街西）、59#

地（永康路北、建设路南、实验幼儿园西、松辽街东）、52#地（建设路北、民

强路南、府城街西、兴安街东）及 X18#地（团结路南、建设路北、东二环西）。

本项目征收居民总户数 747户，征收总建筑面积 8.6243万平方米。 

新建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四至为洮南市建设路南、规划东二环东、平齐铁路

西，总占地面积 2.934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557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8.7146万平方米，公建建筑面积为 0.1275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0.715

万平方米，可提供 848套住房。 

（2）项目业主、实施机构 

2018 年 7 月 4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下发《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洮南市御墅

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相关事项的通知》（洮政函[2018]51 号）,

授权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

项目购买棚改服务的主体。根据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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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0881013595816H 

机构名称 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洮南市团结西路 1506号 

负责人 侯文敏 

赋码机关 洮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6年 7月 19 日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洮南市政府采购中心下发《中

标通知书》，确认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

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根据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洮

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1MA0Y47GF3J 

名称 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吉林省洮南市民生大厦 402室 

法定代表人 戴迪 

登记机关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自 2016年 03 月 10日至长期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

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 年 12 月 25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同意调整洮南市 2018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任务计划的函》（吉建函

[2018]1190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 2018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8年 6月 12 日，洮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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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洮国土资源预审字[2018]045 号），原

则同意该项目用地通过预审。 

2018年 6月 28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G32018001500），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完成备案，备案号 201822088100000049。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洮

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洮发改

审批[2018]43号），同意建设洮南市御墅别苑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 

2018年 7月 24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2018084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8月 15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洮南市[2018]

洮建字第 037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8年 9月 21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8084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3．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

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拆迁地块为 11#地（ 双河路北、临洮路南、光明街东、松辽街西）、

24#地（兴隆路北、育英路南、松辽街西、光明街东）、31#地（富文路北、兴隆

路南、松辽街西、光明街东）、18#地 （育英路北、光明街东、一毛南）及 5#

地（临洮路北、新发路南、光明街东、松辽街西）。本项目征收居民总户数 776

户，征收总建筑面积 9.6825万平方米。 

新建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四至为洮南市育英路北、双河路南、松辽街西、光

明街东，总占地面积 5.098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8584 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建筑面积 9.7755 万平方米，公建建筑面积为 1.1572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9257万平方米，可提供 1086套住房。 

（2）项目业主、实施机构 

2018 年 7 月 4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下发《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洮南市璀璨

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相关事项的通知》（洮政函[2018]52 号）,

授权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

项目购买棚改服务的主体。根据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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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0881013595816H 

机构名称 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洮南市团结西路 1506号 

负责人 侯文敏 

赋码机关 洮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6年 7月 19 日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洮南市政府采购中心下发《中

标通知书》，确认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

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根据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洮

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1MA0Y47GF3J 

名称 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吉林省洮南市民生大厦 402室 

法定代表人 戴迪 

登记机关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自 2016年 03 月 10日至长期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

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8 年 12 月 25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同意调整洮南市 2018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任务计划的函》（吉建函

[2018]1190号），同意该项目列入吉林省 2018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8年 6月 12 日，洮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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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洮国土资源预审字[2018]043 号），原

则同意该项目用地通过预审。 

2018年 6月 28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G32018001400 号），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完成备案，备案号 201822088100000048。 

2018年 7月 16 日，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洮

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洮发改

审批[2018]44号），同意建设洮南市璀璨隆庭小区棚户区城中村回迁改造项目。 

2018年 7月 24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2018085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9月 10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洮南市[2018]

洮建字第 048号），准予使用土地。 

2018年 9月 20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8085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4．吉林省 2013—2017 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洮南市货币化安置项目

（北部新城棚改地块） 

（1）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吉林省 2013—2017棚户区改造三期建

设项目—洮南市货币化安置项目（北部新城棚改地块）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征收地块为北部新城棚改地块（新发路北、北外环南、明渠街东），该

地块居民有意向选择货币化安置方式合计 500 户，建筑面积 4.65万平方米。 

（2）项目业主、实施机构 

2017年 7月 17 日，洮南市人民政府下发《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 2013

—2017 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洮南市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相关事宜的

通知》（洮政函[2017]72 号）,授权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吉林省 2013

—2017 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洮南市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的采购主

体。根据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洮南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0881013595816H 

机构名称 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洮南市团结西路 15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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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侯文敏 

赋码机关 洮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6年 7月 19 日 

2017年 8月 16 日，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洮南市政府采购中心下发《中

标通知书》，确认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吉林省 2013—2017 棚户

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洮南市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根据洮南市盛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和我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

果，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1MA0Y47GF3J 

名称 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地 吉林省洮南市民生大厦 402室 

法定代表人 戴迪 

登记机关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期限 自 2016年 03 月 10日至长期 

（3）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吉林省 2013—2017 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

—洮南市货币化安置项目（北部新城棚改地块）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①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情况 

2017 年 12 月 27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同意洮南市调整 2017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函》（吉建函[2017]904

号）；2018 年 12 月 25 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同意调整洮南市 2018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任务计划的函》（吉建

函[2018]1190号），该项目列入吉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②当前已取得的批准手续 

2017年 8月 17 日，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

林省 2013—2017 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洮南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洮发改审批[2017]59 号），同意建设吉林省 2013—2017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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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洮南市。 

2018 年 12 月 29 日，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洮南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吉林省 2013—2017 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洮南市.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

批复》（洮发改审批[2018]69 号），同意“X18#”地块变更为“北部新城棚改

地块”。 

（二）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18901 万元，包括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费用 3563.44万元，工程费用（或购置存量房费用）102320.11

万元，预备费 6975.4 万元，其他费用 6042.05 万元。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价

报告》，在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的洮南市棚改专项债券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对应的政府性资金后的

收入及配套商业设施销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机

关法人；洮南市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

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洮南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纳入国家棚户区改

造计划，符合“财预[2018]28 号文”的规定。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件，其他

批复文件正在依法办理，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

工作，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洮南市棚改

专项债券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对应的政府性资金后的收入及配套商业设施销

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

“财预[2017]89号文”和“财预[2018]28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期债券发行的风险及保障性措施 

（一）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1.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

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

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

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2.偿付风险 

专项债券的偿付主要来自于对应地块土地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收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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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土地市场供求、房地产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3.资金管理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腾空土地是逐年出让，并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如后期资金管

理不当，会给项目的顺利实施造成影响。 

（二）偿债保障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于项目自身 

收益，债务风险锁定在项目内。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在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洮南市棚改专项债券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扣

除对应的政府性资金后的收入及配套商业设施销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出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

有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于 2016年 6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2081828677Y）、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3年 12月 18日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

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

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

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

持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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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一）本期专项债券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发行，发行人具备发行本

期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募集资金将用于洮南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符合“财

预[2018]28 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及“财预[2017]89号文”的规定； 

（二）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件，其他批复文件正在依法办理，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

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三）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具备实施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主体资格； 

（四）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期债券对应投资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扣

除对应的政府性资金后的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和“财预[2018]28 号文”的相关

规定； 

（五）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要求，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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